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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凌罡VS赵智强 共话“合作建房”
阔别7年之久，个人合作建房在北京

重现江湖。曾在温州运作个人合作建房
项目的赵智强挥师北上，准备在北京打造

“第二个温州版合作建房模式”。
而北京合作建房“第一人”当属于凌

罡。尽管于凌罡的运气似乎还不如赵智强
——奋斗几年，土地也没能拿到一块。但对
赵智强过去的“成功”，于凌罡认为有待商榷，
对他的北京之行也认为“有难度”。但赵智强
信心满满。在他看来，自己现阶段的北京合作
建房计划已经具备一定的安全保障。

一位是前北京合作建房发起人，一位是
曾有成功拿地经验的北京后来者。合作也
罢、PK也罢，或是或非，这本来就是一个充满
争议和变数的市场。

■ 同题问答

有机会一起合作建房
新京报：合作建房提及

了很多年，你怎么定义合作
建房？它的内涵是什么？

于凌罡：这是一种房地
产开发模式的变革，“大家
一起做开发商”，这样做最
大的好处就是能用成本价
买到让自己满意的房子，还
能拥有物业自主权和小区
的配套收益权。

有人说，合作建房根本
不可能成功。我承认这是
有道理的，合作建房必须是
大家一起遵守规则来合作，
才可能成功，如果您想的是
合作建房的组织者和发起
人把地皮买下来，然后建好
房子，再便宜销售，那您就
别做梦了。

赵智强：合作建房就好
比一个村，村子里的人没房
住，需要找具有公信力的组
织来解决没房住的问题，好
比村委会组织大家一起建
房，组织者并不是出钱，而
是号召大家一起建房。所
以当时温州是以温州市市
场营销协会的名义。现在
我是以个人名义，所以需要
大的金融机构来监管，让大
家觉得资金是安全的。

我觉得合作建房不是

以盈利为目的。合作房是
商品房、保障房的有益补
充，它可为广大住房需求者
极大地减轻购房负担，也为
政府分忧，解决老百姓住房
问题。

新京报：如果有机会，
想和对方合作吗？

于凌罡：希望有合作机
会，我熟悉北京合作建房市
场，有公信力。他提出的与
信托合作进行资金监管，我
认为不可取。给信托多少
管理费？如果合作建房后
续的资金需要信托公司来
为其融资，那么最终由谁来
偿还这笔资金？我本人监
管资金比信托更可靠，我已
经做了一份合作建房方案，
有一整套成熟的财务管理
方法。

赵智强：可以合作，主
要 看 合 作 理 念 能 不 能 统
一。上百万、上千万甚至上
亿元的资金，已经超出对一
个人或一群人的信任度，因
此必须靠制度来约束和规
范，故选择由信托公司作为
第三方独立监管资金，也有
可能找银行合作，但肯定不
会给个人监管，没有一个人
能有如此大的精力、公信力。

新京报：你认为当年
在北京合作建房没有成
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于凌罡：一是舆论，
老百姓对很多毫无理由的
风险、质疑，反而更容易相
信；二是“众口难调”，利益
难统一；三是其他股东对
合作建房的组织人员不理
解和不信任，也就谈不上
共担风险和责任。此外，
工作团队不得力、外部强
大的竞争性也都是因素。

新京报：你认为赵智
强在温州为什么能成功？

于凌罡：北京适合合

作建房的小地块供应太
少，温州政府当时同时供
应了三块适合的土地，他
更容易；我们确实也遇到
了很多困难。比如地区
间的资金差异，北京要找
资金，每户工薪族拿出 30
万，可能都需要很长的时
间，温州当地有钱人多。

新京报：你对赵智强
合作建房关注了很长时
间，您如何评价其在温州
的合作建房模式？

于凌罡：他做的是不
是 合 作 建 房 还 待 商 榷 。
他的合作建房模式可能

是想挣钱，本来挣钱无可
厚非，但如果想挣钱，就
不是合作关系，而是买卖
关系。合作建房的所有
股东是有权共同看账本
的，比如每天、每月有明
细账目。另外，房子延迟
交房 6 年，没有建成没关
系，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延
期 交 房 不 公 示 就 有 问
题。因此，我认为温州模
式的“三不公开”，即“账
目不公开、进度不公开、出
了问题不公开”，它就不应
该叫做合作建房，顶多是
委托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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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凌罡 他做的是不是合作建房还待商榷

新京报：有人对你的
温州合作建房有些质疑，
比如“被开发商招安”，比
如官司，你怎么看？

赵智强：我觉得“被开
发 商 招 安 ”是 大 众 的 误
解。就像电工上岗需要电
工证一样，我们需要有资
质的开发企业，才能进行
各项报批，合作建房本来
就是地产开发的一部分。

至于官司，是因为我
们选房顺序根据报名先
后、交钱序号排列。当初

交钱之后大家分到的是
房子的分配权，起诉者们
因为交钱晚等原因，分配
顺序被后延，最后只能分
剩下来的几套 60 平米的
房子。

新京报：你认为自己为
什么能在温州成功拿地，
而于凌罡在北京失败了？

赵智强：于凌罡拿地
的时候很高调，结果招来
很多竞争者。相对大亨，
我们是弱势群体，没有高
调的资本。拿地时的环境

也不一样，合作建房适宜
在市场低迷时拿地，房企
拿地谨慎，相对竞争弱一
些。现在就是合作建房拿
地的好时机。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
于凌罡在北京的合作建房
模式？

赵智强：于凌罡先生
对合作建房做出了很大的
贡献，没有他 2003 年的发
起，就不会有后来的合作
建房。他当时的“蓝城计
划”过于理想化而已。

赵智强 他拿地太高调，招来竞争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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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记尽管仍然有很多

人将组织松散的合作
盖 楼 方 式 视 为“ 乌 托
邦”，但是梦想本身的
巨大变化却是我们不
得不承认的现实，因为
北京的房价实在高。

如今，于凌罡准备
大 展 宏 图“ 大 棚 ”计
划。赵智强北京的合
作建房还处在挖空心
思的筹备阶段，而且极
度“低调”。北京个人
合作建房组织已成立
了公司，并推出官方网
站“中国合作建房”，网
上通过审核报名人数
突破1200人。

民众最关心的土地
信息，“我们的合作建房
一直都强调低调和保
密，南四环和南五环的
土地我们已经看好，但
只有不超过4个人知道
土地信息。”赵智强说。
价格方面，南五环 6000
元/平米，南四环 13000
元/平米是大约价格，

“定死还不可能。”
传说中的那场龟

兔赛跑，执着的乌龟终
于最先撞线获胜，现实
中的商品房、合作建房
赛跑，最终谁胜谁负还
是未知数。

盼北京合作
建房获胜

于凌罡：我迫切希望赵智强在北京
的合作建房能够成功，但要认识到有许
多问题需要面对。限购、地价和房价差、
调控后销售不利等，都是目前北京楼市
的现实。在北京搞合作建房如果不得到
政府或开发商的支持与合作，是很难成
功的。我的建议是一不要让所有开发商
都对此抵制，二是要把方案向大众公开，
令大家能接受。

赵智强：政府出台政策支持合作建
房目前比较难，但法律没有禁止，我觉得
就可行。于凌罡的“蓝城计划”很大而且
过于理想化，在方式方法上应该做些调
整，其余的不便多说。

于凌罡 2003
年，联想 IT 工程师于
凌罡首次提出由住户

“合作盖楼”理念。由
此引起那些不愿做“房
奴”人的浓厚兴趣。随
后，他离开IT工作，专
门研究寄托了自己理
想的合作建房模式和

“蓝城计划”。

赵智强 2006
年，温州市市场营销协
会委托房开以约1亿元
取得温州市上江路一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成
为全国个人合作建房
第一土地。当时的协
会秘书长赵智强也因
此被称为“中国个人合
作建房破冰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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